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委员会关于年度报告编报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各保险公司、

保险资产管理公司： 保险行业已从2007年1月1日起统一执行

新会计准则，随着上市公司逐步增多、保险公司偿付能力报

告体系日渐成熟，为明确新会计准则实施后年度报告的编报

政策，做好新、旧准则过渡期间的年报编报工作的衔接，切

实减轻公司的报表负担，中国保监会对年度（财务）报告编

报政策进行了调整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一、报送内容 

（一）实施新会计准则后，各公司应当以新会计准则为基础

编报年度（财务）报告。 1、在境内上市的公司，报送按照

中国证监会的规定公开披露的年度报告。 2、在境外上市的

公司，报送按照中国会计准则编制的年度财务报告和按照境

外会计准则编制的公开披露的年度报告。 3、同时在境内和

境外上市的公司，报送按照中国证监会的规定公开披露的年

度报告和按照境外会计准则编制的公开披露的年度报告。 4

、非上市的公司，报送按照中国会计准则编制的年度财务报

告。 （二）各保险公司还应当按照《关于加强对保险机构所

属境内非保险类经济实体和境外保险机构财务监管若干事项

的通知》（保监财会〔2006〕701号）的要求，向保监会报送

所属境内非保险类经济实体和境外保险机构经审计后的年度

财务报告。 （三）各公司的年度财务报告均应经注册会计师

审计。报告年度内实际经营期不超过3个月的新公司的财务报

告可以不经过注册会计师审计。 二、编制方法 （一）上市公



司的年度报告格式按照证券监管部门的规定执行。非上市公

司（含保险公司所属境内非保险类经济实体和境外保险机构

）的年度财务报告由财务报表和报表附注组成。年度财务报

告应采用质地优良的纸张制作，幅面为A4纸。封面应载明公

司法定名称、“年度财务报告”字样以及报告期年份，并可

以加上公司的外文名称以及公司的标志等。公司法定代表人

、财务负责人和精算责任人应分别在年度财务报告上签字并

加盖公司公章。 （二）为确保财务信息的统一性和可比性，

各公司应按照规定的统一格式填报财务报表，不得随意增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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